
骨科手术配套设备-移动式 C 臂机采购

采购需求框架

一、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 采购单位：屯昌县中医医院

2. 项目名称：骨科手术配套设备-移动式 C臂机采购

3.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4. 采购预算：人民币 100 万

5. 付款方式：根据采购双方商定的结算方式付款

6.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日起 30 天内货到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7.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8. 产地要求：本次采购不接受进口产品

9. 验收要求：按国家行业标准以及谈判文件与响应文件约定技术参数指标由采购人组

织验收

（二）产品设备技术、参数指标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1
X 射线球管、

发生器及逆变器

1) 组合机头、逆变器、电路板均为原装进口部件，或组合机头、发生器及

逆变器、灯丝板均为同一品牌部件。

2) 功率：≥5kW；

3) 焦点：旋转阳极双焦点，小焦点≤0.3mm；大焦点≤0.6mm，

4) 组合机头热容量：≥900kJ（1200kHU）

5) 阳极热容量：≥150kJ（200kHU）

6) 逆变器频率：≤40kHz

7) 具有至少 3种滤过方式，固有滤过、附加滤过和可变滤过，其中可变滤

过四种可选。

8) 水平/垂直方向双叶开合控制限束器，且具有束光器虚拟调整技术：可

以实现在无曝光状态下的照射视野调整。

2 X 线控制单元
1) C 臂横轴上设计有触摸屏操控显示，集剂量与运动控制于一体。

2) 球管实时热容量显示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3) 管电压：≥40-120kV（透视、摄影）

4) 管电流最大：≥5mA（连续透视）；≥13 mA（脉冲透视）

5) 最大脉冲采集速率≥10 帧/秒

6) 数字点片最大≥90mA

3 探测器系统

1) 原装进口非晶硅/碘化铯平板或非晶硅/碘化铯平板。

2) 像素：≤200um；尺寸： 300×300mm（±5mm）

3) 动态范围：≥16bit

4) 滤线栅，栅比≥10：1，

5) 双向激光定位系统（平板和球管两端均具备双激光定位系统），一体化

支架设计。

4
数字化图像

工作站

1) 工业级计算机：CPU、内存、硬盘、显卡均要求满足 120000 幅以上图像

快速存储

2) 在线工作站，全中文化软件操作系统

3) 同时具备实时图像处理和后处理，连续电影图像采集及回放。

4) 多种方式图像灰度值变换、图像放大缩小、行场翻转及骨科测量等图像

处理功能

5) 自动增益控制、自动亮度控制、kV/mA 同步跟踪、影像均匀度动态补偿、

病案管理

6) 光盘刻录系统

7) 标配 DICOM3.0 网络打印

8) 显示器分辨率：≥1280×1024

5 C 臂机架

1) 进口品质的 C 臂机械加工或高品质的 C臂机架，斜臂需采用 36 对（72

个）以上轴承。

2) C 臂开口：≥1040mm

3) C 臂弧深：≥740mm，

4) 沿弧滑动： ≥135°

5) 焦屏距：≥1200mm，

6) 立柱升降：电动，行程≥400mm

7) 水平延伸：≥200mm

8) 左右摆幅：≥±15°

9) C 臂绕水平轴旋转：≥±180°

10) 具备自平衡功能，任意位置自由锁定、不滑动

11) C 臂整机和工作站同步显示的 X 线出线预警提示灯

6 设备标准配置 序号 设备配置清单 数量 单位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1） 数字动态大尺寸平板探测器 1 台

2）
组合式高频 X 射线球管、发生器及高频逆变器、

灯丝板
1 套

3） 旋转式触摸屏 X 线控制单元 1 套

4） 滤线板 1 个

5） 自平衡大尺寸 C 臂机架 1 套

6） 限束器 1 个

7） 移动式电视台车 1 台

8） 19 寸专业医用平板显示器 2 台

9） 数字化图像工作站 1 套

10） 双向激光定位系统 1 套

11） 隔离变压器 1 套

12）
原装进口 DAP 剂量仪，可以显示当前剂量值/率、

剂量面积值/率
1 套

13） 光盘刻录系统（DVD-R/W） 1 套

备注：

1. 所投产品供应商不是设备制造商的，须提供制造商或全国总代理商针对本项目的销售授权书及

售后服务承诺函；

2. 所投产品制造商应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

ISO13485 质量管理体系认；

3. 所投产品为全新成熟的产品，所投产品制造商应独立拥有 C 臂产品专业的产品研制开发能力，

制造商或制造商所属集团企业的 C 臂注册产品的管理级别涵盖 II 类和 III 类；

4. 以上产品需求中的技术参数及其性能(配置)仅供参考作用，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用户工作的基本

要求，供应商可选用其他替代产品，但替代的产品中技术参数应满足或优于谈判文件的要求。

二、售后伴随服务要求

供应商必须提供关于本项目详细的保修期内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

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 所投产品制造商拥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支持体系，在全国设有售后服务维修网点数量

不少于 20 个，且在项目所在地省份内至少设有一个售后服务网点, 并提供可靠的质

保期内外维保方案；

2. 整体项目质保期不少于一年,自项目验收通过之日起计算。其中: 硬件类产品质保期



不少于一年或制造商承诺的期限(以长者为准), 质保期内免费提供使用指导、技术

咨询、维护维修及零配部件等服务；软件类产品质保期不少于二年或制造商承诺的

期限(以长者为准), 质保期内免费提供使用指导、软件升级及维护等售后运维服务。

质保期满后,承诺继续提供可靠的期后维保方案，技术保修费用不超过 2万元/年，

如所需零配部件超出费用按市场优惠价计收；

3. 提供 5×8小时上门保修；提供 7×24 小时技术支持和服务，2小时内作出实质性响

应，对重大问题提供现场技术支持，4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如在报修后 24 小时内

无法修复，则提供(相同或更高规格档次的备用设备)冗余服务, 直至故障设备修复,

确保设备在 24 小时内恢复正常运行。


